
证券代码：003017          股票简称：大洋生物       公告编号：2022-063 

 

浙江大洋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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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不存在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陈阳贵先生 

4、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浙江大洋生物科技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5、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2年 5月 11日下午 2: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2 年 5 月 11 日（星期三）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2 年 5 月 11 日（星期三）

9:15—9:25,9:30—11:30 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 2022 年 5月 11 日（星期三）上午 9:15 至 2022 年 5月 11 日（星期

三）下午 3:00期间的任意时间。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6、会议召开地点：浙江大洋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浙江省杭

州市建德市大洋镇朝阳路 22号。 

7、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8、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53人，代表股份 22,107,954股，占上市公司总

股份的 36.8466％。其中： 

（1）现场出席情况 

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43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为 21,973,454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6.6224%。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共 10 人，代表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134,5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2242％。 

（3）参加投票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参加投票的中小投资者及代理人共 45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 7,060,374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1.7673%。 

9、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上海锦天城律

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表决和网络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1.议案内容：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由公司董事长代

表董事会汇报 2021 年度的工作情况。公司独立董事在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上述

职。 



2.表决结果：同意 22,010,75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603％；反对 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9％；弃权 97,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4388％。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1.议案内容：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由公司监事会主

席代表监事会汇报 2021年度的工作情况。 

2.表决结果：同意 22,010,75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603％；反对 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9％；弃权 97,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4388％。 

（三）审议通过《关于 2021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1.议案内容：根据法律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

相关规定和《公司章程》等的相关要求，公司编制了《2021年年度报告》及《2021

年年度报告摘要》。 

2.表决结果：同意 22,010,75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603％；反对 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9％；弃权 97,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4388％。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1.议案内容：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21 年度的财务

报表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中汇会审[2022]1681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公司根据经审计的 2021年度财务报告，对公司 2021年度财务进行决算并予以汇

报。 

2.表决结果：同意 22,010,75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603％；反对 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9％；弃权 97,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4388％。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2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1.议案内容：公司以持续稳定发展为目标，以提升竞争能力为重点，以 2022



年经营计划为依据，以经审计的 2021年度财务报告为基础，编制了 2022年财务

预算报告。 

2.表决结果：同意 22,010,75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603％；反对 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9％；弃权 97,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4388％。 

（六）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公司 2022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1.议案内容：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公司的审计机构，具

备执行相关审计业务所需的专业人员和执业资格，工作勤勉尽责、严格依据现行

法律法规对公司进行审计，熟悉公司业务，表现出较高的专业水平，鉴于双方合

作良好，为保持公司审计工作的连续性，续聘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为公司 2022年度审计机构，聘期为一年，审计费用 80.00万元。 

2.表决结果：同意 22,010,75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603％；反对 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9％；弃权 97,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438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693,17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6233％；反对 2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8％；弃权 9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3739％。 

（七）审议通过《关于 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1.议案内容：根据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

见审计报告（中汇会审[2022]1681号），2021年度母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为8,125.10万元，提取盈余公积86.59万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21,231.29万元，减去2020年度利润分配3,600.00万元，因吸收合并子公司增加

未分配利润738.87万元，截至2021年12月31日，可供全体股东分配的利润

26,408.67万元。 

公司拟以现有总股本 60,000,000 股为基数，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6.00 元



（含税），合计派发现金红利 36,000,000.00 元（含税），不送红股，剩余未分

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本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号——回购股份》第二十

二条“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利润分配、公

积金转增股本、认购新股和可转换公司债券等权利，不得质押和出借。”截至本

预案披露之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

票 587,900 股，不参与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本预案披露之后至权益分派实施股权登记日之间如公司总股本由于可转债

转股、股份回购、股权激励行权、再融资新增股份上市等原因发生变动，将按照

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总额进行调整。 

2.表决结果：同意 22,105,45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87％；反对 2,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13％；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7,057,87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46％；反对 2,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5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八）审议通过《关于确认公司董事、监事 2021年度薪酬情况的议案》 

1.议案内容：根据公司薪酬管理规定和《高管年薪考核办法》相关考核兑现，

对 2021 年度公司董事及监事的薪酬情况进行了确认。 

2.表决结果：同意 22,055,15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350％；反对 5,8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62％；弃权

97,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438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6,957,57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5440％；反对 5,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21％；弃权 9,70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3739％。 

（九）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监事方案的议案》 

1.议案内容：为建立和完善适应现代企业制度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充分调动

企业经营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升经营管理效率和效果，提高公司资产的运营

效益，结合公司经营特点和行业管理者的普遍水平，调整董事及监事的薪酬方案。 

2.表决结果：同意 22,005,15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350％；反对 5,8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62％；弃权

97,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438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6,957,57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5440％；反对 5,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21％；弃权 9,70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3739％。 

（十）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 

1.议案内容：经综合考虑募投项目的实施进展情况和当前外部市场环境，为

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对“含氟精细化学品建设项目”募集资金的用途进行变

更，将该项目的募集资金用于“三氟乙酰系列产品项目”的实施。 

2.表决结果：同意 22,107,75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1％；反对 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9％；弃权 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7,060,17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72％；反对 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8％；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锦天城（杭州）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李青、张子夜 

（三）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

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均符合《公司法》《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浙江大洋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上海锦天城（杭州）律师事务所出具的《上海锦天城（杭州）律师事

务所关于浙江大洋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浙江大洋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 5月 12日 


